
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培训管理规定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《无人驾

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规范农用无人驾

驶航空器操控员培训有关活动，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制定发

布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的培训管

理，符合 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》中规定申请条件

的人员均应参加培训。各民航地区管理局和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组

织对本辖域内培训有关活动进行管理。

第三条 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者应对农用无人驾驶航空

器操控员进行培训，具体操作过程中可由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

产者直接组织培训，也可由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者委托相关

机构等进行培训，培训教员资质由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者自

主明确。

第四条 培训应使学员掌握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作业法律法

规和相关航空法律法规；掌握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结构与操作

规范；掌握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维护保养与基础植保、撒肥、

播种、投饵等知识；掌握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田间、水面作业操

控技能，确保作业质量效果；树立安全操控和文明飞行的意识，

达到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考试合格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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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培训科目包括理论知识教学 （科目一），基础操作教

学 （科目二）与田间、水面作业教学 （科目三）等，培训大纲见

附件1。培训学时安排见附件2，附件2中规定学时为基础学时，
培训主体可结合学员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增加。

第六条 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培训考核采取理论知识

考核 （科目一），基础操作考核 （科目二）与田间、水面作业考

核 （科目三）相结合的形式进行。每项培训结束后以农用无人驾

驶航空器操控员考核表 （附件3）中内容为考试范围，对学员的
学习效果进行考核，每个科目满分为100分，80分合格。培训
主体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考核内容的具体分值，并可在此表基础

上进行增加。

第七条 经考核合格后，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者为学员

颁发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，操作证长期有效。操作证样式

见附件4。
第八条 已持有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参加其他生产企

业培训考核的，理论知识部分可不再重复培训考核，实际操作部

分需完成相应培训考核。已持有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的，

对于同一生产企业的不同型号产品是否需要对实际操作部分进行

重新培训考核由生产企业自主规定，生产企业需在售前明示通用

培训考核的产品型号。

第九条 本规定自2025年1月23日起施行。本规定施行前
持有的有效期内的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继续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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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培训大纲
2.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培训基础学时
3.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考核表
4.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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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培训大纲

第一章 理论知识教学 （科目一）

第一条 【教学目标】通过理论知识教学 （科目一），使学员

掌握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作业和相关航空法律法规，熟悉农用无

人驾驶航空器的结构与操作规范，了解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使用

维护知识，增强遵章守法和规范操作的安全意识。

第二条 【教学方式】进入正式教学培训前可增加线上学习环

节，教学培训可采取课堂讲授、现场教学和视频教学等方式，鼓

励利用电教设备、实物或模拟器具、挂图、示教板等教具创新教

学方法，提高教学质量。

第三条 【教学内容】理论知识教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法律法规规章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；
3.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》；
4.《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》；
5.《农业机械事故处理办法》；
6.《农药管理条例》；
7.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》及其配套规章；
8.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有关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生产的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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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规章。

（二）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基础理论及安全作业知识

1.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结构与原理；
2.飞行控制、信号和遥控器的基本知识；
3.飞行作业前的准备工作，包括作业区的勘察；
4.日常维护保养知识 （例如：电池、充电器的基本知识）；

5.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作业规范；
6.所用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飞行性能和操作限制；
7.异常情况处理方法；
8.安全操作知识 （例如：特殊场景案例教学、水源地及非靶

标生物保护知识）；

9.基础气象知识。
（三）农业相关知识

1.施用物料的基础知识，农药、肥料的安全使用与施用技
术，安全处理有毒化学品的知识及要领和正确处理使用过的有毒

化学品容器的办法；

2.农药等化学品对植物、动物和人员的影响和作用，重点是
农业生产中的常用农药以及使用农药时应当采取的预防措施；

3.人体在中毒后的主要症状，应当采取的紧急措施和医疗机
构的位置；

4.农作物病虫害识别及防治技术；
5.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植保、撒肥、播种、投饵等全程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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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方案；

6.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植保、撒肥、播种、投饵等作业技术
标准和改善作业质量的方法。

第二章 基础操作教学 （科目二）

第四条 【教学目标】通过基础操作教学 （科目二），使学员

能够熟练操控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遥控装置，正确完成飞行前

的准备工作，操控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完成基础飞行动作。

第五条 【教学方式】教学培训可以采取课堂教学、现场教

学、视频教学、模拟训练等方式。教练员应当进行讲解和示范，

指导学员动手进行实际操作。鼓励以师带徒，在实践飞行中提高

操控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作业技能和安全水平。

第六条 【教学内容】基础操作教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遥控器使用教学；

（二）地面站界面介绍；

（三）飞行前准备训练；

（四）基础飞行训练。

第三章 田间、水面作业教学 （科目三）

第七条 【教学目标】通过田间、水面作业教学 （科目三），

使学员具备航线规划能力，能够操控进行植保、撒肥、播种、投

饵等作业，掌握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紧急情况下的操控和指挥办

法，并对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实机维护保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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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【教学方式】教学培训可以采取课堂教学、现场教

学、视频教学、模拟训练等方式。教练员应当进行讲解和示范，

指导学员实际操作。鼓励以师带徒，在实践飞行中提高操控农用

无人驾驶航空器作业技能和安全水平。

第九条 【教学内容】田间、水面作业教学培训主要包括以下

内容：

（一）作业参数调节和测算 （例如：飞行速度、飞行高度、

有效喷幅、亩施药液量等）；

（二）作业路线规划、地块测绘；

（三）AB点作业训练 （企业根据产品功能自主决定是否进行

培训）；

（四）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自动作业训练；

（五）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手动作业训练；

（六）紧急情况下的操控和指挥；

（七）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维护保养；

（八）作业质量检测技术；

（九）飞行参数与气象条件的关系和改善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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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一

科

目

二

科

目

三

法律

法规

农用无人驾驶

航空器基础理

论及安全作业

知识

农业相

关知识
— —

学时 2 3 1 6 8 20

培训内容

合

计

附件2
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培训基础学时

说明：基础学时为学员最少培训学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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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

1.法律法规规章
（1）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结构与原理
（2）飞行控制、信号和遥控器的基本知识
（3）飞行作业前的准备工作，包括作业区的勘察
（4）日常维护保养知识
（5）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作业规范
（6）所用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飞行性能和操作限制
（7）异常情况处理方法

a.特殊场景案例教学
b.水源地及非靶标生物保护知识

（9）基础气象知识

理论知识考核

（科目一）
2.农用无人驾驶航
空器基础理论及安

全作业知识

（8）安全操作知识

附件3
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考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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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

（1）施用物料的基础知识
（2）农药等化学品对植物、动物和人员的影响和作用
（3）人体在中毒后的主要症状，应当采取的紧急措施和医疗机构的位置
（4）农作物病虫害识别及防治技术
（5）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植保、撒肥、播种、投饵等全程作业解决方案
（6）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植保、撒肥、播种、投饵等作业技术标准和改善
作业质量的方法

（1）遥控器开机及连接航空器
（2）熟练进行遥控器操作

2.地面站界面操作
a.能按照作业要求，根据农作物的生长周
期，判定是否适合作业

b.能按照作业要求，观察气候条件，判定
是否适合作业

c.能按照农药安全使用要求，对作业区块
的温度、湿度、风向、风速等进行判断，选
择适当喷洒方式

3.农业相关知识

基础操作考核

（科目二）

1.遥控器使用教学

3.飞行前准备训练 （1）作业区块准备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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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

a.能按照安全操作要求，在确保对作业区
块周围环境无影响的情况下进行作业

b.在鱼塘、养蜂场等地附近作业能做到提
前公示

a.能按照农药安全使用要求，做好个人作
业防护

b.能按照农药安全使用要求，判明病虫草
害类型，制定防治方案

c.能按照农药安全使用要求,选配适宜施
药浓度

d.能按照农药安全使用要求，对植保用药
进行正确调配、灌装并测试农药喷洒状况

（4）作业记录
（1）启动、起飞动作
（2）返航、降落动作
（3）加速、更换模式、换行

1.作业参数调节和测算
2.作业路线规划、地块测绘 （1）能检查作业区块，做好作业航线规划

（2）作业区块周围环境勘察

（3）农药准备

4.基础飞行训练

田间、水面作业
考核 （科目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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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

（2）能检查作业区块，确定障碍物位置，选
定起降场地

（3）能根据现场作业环境，选择紧急迫降点
3.AB点作业
4.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自动作业训练
5.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手动作业训练
6.紧急情况下的操控和指挥

（1）能按照农药安全使用要求，清洁药箱表
面，排净药箱内的残留药剂

（2）能按照农药安全使用要求，清洁喷头、
滤网表面和内部残留药剂

（3）能按照产品说明书中的要求，对飞机和
所属配件 （电池、充电器、遥控器等）进行
清洁和保养

8.作业质量检测技术
9.飞行参数与气象条件的关系和改善途径

7.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维护保养

说明：表中加粗项为建议重点培训考核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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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样式

发证机构：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者。

培训机构：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者或相关培训机构。

制证要求：

1.证书规格：长度86mm，高度54mm；
2.字体：操作证上 “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”字样为四

号黑色仿宋，其他文字内容字样为小五黑色宋体，姓名、操作证

编号需加粗；

3.内容：操作证正面印有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发证机构、
培训机构、发证日期、操作证编号等信息，操作证背面不作规定；

4.照片：操作证要求附有申请人本人6个月内的正面免冠
彩色单人一寸照片；

5.其他：操作证需加盖发证单位、培训机构电子公章，公章
内容清晰可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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